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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5-2016 学年第 2 学期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公告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我校将对 13、

14、15 级在校学生进行体质健康测试。测试从 4月 25 日开始。如有

申请免测或缓测的同学，请带齐医疗证明材料交到励耘楼 A308 赵文

姝老师处。

一、测试对象

15级选择选项课的学生以公共体育课上课班级进行测试;未选择

选项课的学生（如，阳光长跑、俱乐部及校队）于第十一周周二、周

三进行测试,如上课时间冲突，务必在第十一周结束前完成测试;15

级本学期未修读体育学分的学生跟随 13、14 级学生以学院为单位参

加测试。请各个学院做好宣传工作，有组织、有序进行测试。

二、测试项目和权重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项目表（满分 100 分，另有 20

分附加分，最高可得 120 分。 ）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1 身高
15 分

2 体重

3 肺活量 15 分

4 1000 米跑（男）/800米跑（女） 20 分本项满分后可加 1-10分

5 立定跳远 10 分

6 坐位体前屈 10 分

7 引体向上（男）/1 分钟仰卧起坐（女） 10 分本项满分后可加 1-10分

8 50米跑 20 分

体重指数（BMI）=体重（千克）/身高 2（米 2）

三、测试要求

1、测试过程中应充分发扬公平、拼搏、互助的体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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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学院部根据通知的测试时间安排进行测试，以自然班的形

式进。其中人工测试的项目有 800（女）/1000 米（男）、引体向上

（男）；其余项目为测试仪器测试包括 50 米跑、身高体重、肺活量、

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仰卧起坐（女）。

3、测试时学生必须持有效证件（身份证或学生证），并将条形

码贴于证件背面。如有作弊，将作弊学生上报教务处，以考试作弊进

行纪律处分。

4、测试教师必须严格遵守测试操作规程进行操作，由本人负责

测试。

5、测试时间：16 年上半年测试从该学期第 9 周开始，测试顺序

为 15 级、13 级、14 级，共 8 周。

四、关于免测、缓测、缺测、补测与奖励

1、免测

如有身体原因，本年度不能参加测试的同学，请提前开具医院证

明，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

操作过程：

下载附件“《标准》免试申请表”，由本人如实填写，并附医院

证明材料。到“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办公室”签字并存档。

注：学生免试申请单与医院证明材料将存档于学生毕业档案中。

成绩处理：

凡被允许本年度免试的学生，本年度《标准》成绩以 0 分处理（但

学生有资格参加各项评优评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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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缓测

由于疾病、实习等原因，在测试时间段不能如期测试的，学生可

以申请缓测。

操作过程：

学生需如实向“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办公室”申请，由中心老

师签字并备案。

注：缓测必须在补测时间段或补测时间段前完成补测，缓测时间

不得超过本学年时间段，否则，本年度成绩以“零”分计。

成绩处理：

凡被允许缓测的学生，本年度《标准》成绩以补测测试成绩计。

3、缺测

在测试时间段，未办理缓测的缺测学生可以参加补测，但其补测

成绩最多以 60 分计。

注：缺测考生必须在补测时间段或补测时间段前完成补测，补测

时间不得超过本学年时间段，否则，本年度成绩以“零”分计。

4、成绩核对

为保证学生体质健康成绩信息准确，确保奖学金评定和各项毕业

工作顺利开展，“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办公室”将统一计算、汇总

学生测成绩，并以通知形式在学生体质健康检测中心网站（查询系统）

公布，以备学生及时核对，若学生对自己成绩有疑问，可以到学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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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健康监测中心查询。学生查看自己的成绩是否及格，若不及格，应

关注“补测”通知。

5、补测

《标准》成绩不及格、缺测和缓测者，体质健康检测中心统一组

织进行补测，补测事项以通知形式通过学生体质健康检测中心网站公

布。

注：凡补测，只针对本年度符合补测条件的学生，其个别或所有

项目（以学生补测意愿）进行补测一次。成绩及格者或往年成绩不及

格者，不进行补测。

6、奖励

每年统计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率、合格率、优秀率，向学校和各

学院部发布，对在该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学院、教师和学生个人，报请

学校给予奖励。

五、关于《标准》的解释与说明

1、《标准》成绩

本标准的学年总分由标准分与附加分之和构成，满分为 120 分。

标准分由各单项指标得分与权重乘积之和组成，满分为 100 分。附加

分根据实测成绩确定，即对成绩超过 100 分的加分指标进行加分，满

分为 20 分；加分幅度为 20 分；大学的加分指标为男生引体向上和

1000 米跑，女生 1 分钟仰卧起坐和 800 米跑，各指标加分幅度均为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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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生学年总分评定等级：90.0 分及以上为优秀，80.0～89.9

分为良好，60.0～79.9 分为及格，59.9 分及以下为不及格。

学生《标准》测试成绩进行年度测试，年度成绩 79.9 分及以下

者，取消其本年度评优、评先、奖学金等评定资格。

其毕业《标准》成绩综合分未达到 50 分者，以肄业处理。

毕业《标准》成绩计算方法：

学生毕业《标准》成绩，以毕业年度成绩占 50%加前几年度均分

的 50%计算。

例如：

毕业《标准》成绩 = （大一《标准》成绩 + 大二《标准》成绩

+ 大三《标准》成绩）÷ 3 × 50% + 大四《标准》成绩 × 50%

注：以四年制本科学生为例。

2、体质成绩三个关键数字

①80.0 分：年度体质测试成绩 80.0 分及以上者，方可参加评优

与评奖，有资格参加评定者，则以相应的体质健康测试分值进行年度

综合成绩加分。79.9 分及以下者，学校采用一票否决制，取消其年

度评优、评先、奖学金评定等资格。

②59.9 分：年度体质测试成绩 59.9 分及以下者，属于不及格，

以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年度成绩不及格者，学生可有一次自愿参与

补测的机会，学生的最终年度成绩以补测实际分数计。学生补测时，

可根据自身情况自愿参与部分项目补测或全补或放弃补测。另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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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属于体质状况监测，不是课程，故不存在不及格挂

科和减扣学分的问题。

③50 分：毕业体质测试综合成绩 50 分以下者不具有毕业资格，

以肄业处理。故，年度成绩高低和是否及格与最终是否符合毕业条件

有关，但关系不大。计算方法见上述“《标准》成绩”。 另外，体

质测试毕业总成绩与研究生推免成绩挂钩。

六、其他事项

1、其他部门支持。

教务处：监测中心需学生体质测试相关的基本信息，包括班级名

称、学籍号、民族代码、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学生来源、身份证

号。

学生处：通过工作会议，向院系布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工

作，督促院系重点做好三项工作：根据本院系学生课余时段，确定本

院系各年级学生参加室外项目测试的具体时间；及时反馈各院系测试

时间，督促各院系组织学生按时进行测试；协助做好因病、残疾学生

办理免测手续。

团委：通过团组织做好学生的思想动员工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

的活动，营造校内体育锻炼氛围，用积极健康的文体活动影响广大学

生养成“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良好习惯。

2、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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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测试顺利进行，学生应遵守测试老师和测试员的安排，有

序进行测试。在体质健康测试期间，协调学校医院做好准备措施，为

有需要的测试学生提供必要救护。

3、对本人或他人成绩以及教师测试过程有异议者，请及时于测

试现场向负责领导提出，过期不予处理。

本细则解释权归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

2016 年 04 月 21 日

附件：

1、15 级学生体测时间安排（包括阳光长跑、俱乐部及校队）

2、13、14 级学生及 15 级未选体育课学生体测时间安排

3、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缓测申请表

4、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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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5 级学生的测试时间安排

第 9周 第 10周 第 11周

周一 34 李文武①、杜赛伟①

张 美②、陈盛涛②

“五一”

放假

周一 56 王月英①、田化冰①

王金玲①、李文武②

曹 伟②、赵宝瑾②

“五一”

放假

高进超①、周 兰①

张 磊①、陈盛涛①

郑 哲②、麻 琦②

王富曦②

周一 78 王月英①、李文武②

田化冰②、

“五一”

放假

周 兰①、张 美①、

郑 哲②、陈盛涛②、

麻 琦②

周二 34 钟 勇①、冯莉萍①

李文武②、赵宝瑾②

张向东②、

麻 琦①、张 磊①

杜赛伟②

阳光长跑

俱乐部及校队

周二 56 钟 勇①、冯莉萍①

王月英②、赵宝瑾②

曹 伟①、杜康力①

侯丽佳②、麻 琦②

阳光长跑

俱乐部及校队

周二 78 钟 勇①、冯莉萍①

王月英②、张向东②

王金玲①、李文武①

赵宝瑾②、王富曦②

周 兰①、张 美①

杜赛伟②、张 磊②

郑 哲②

周三 34 田化冰①、王月英①

蒋晓丹②、

杜康力①、黄 英①、

陈盛涛②、麻 琦②

阳光长跑

俱乐部及校队

周三 56 席连正①、钟 勇①

王月英①、刘亚男②

张向东②

阳光长跑

俱乐部及校队

周三 78 席连正①、钟 勇①

田化冰①、王月英②

李文武②、张向东②

杜赛伟①、侯丽佳①

陈盛涛②、刘亚男②

王富曦②

阳光长跑

俱乐部及校队

周四 34 田化冰①、冯莉萍①

赵宝瑾②、李文武②

黄 英②

杜康力①、周 兰①

侯丽佳②、张 美②

周四 56 钟 勇①、冯莉萍①

黄 宇①、张向东②

刘亚男②

杜康力①、侯丽佳①

张 美①、李文武②

郑 哲②、麻 琦②

周四 78 钟 勇①、冯莉萍①

王金玲①、刘亚男②

张向东②、王新谱②

侯丽佳①、周 兰①

郑 哲①、张 美②

张 磊②、王富曦②

周五 34 田化冰①、张向东①

刘亚男②、王新谱②

杜赛伟①、周 兰①

侯丽佳②、张 磊②

麻 琦②

周五 56 田化冰①、王金玲①

李文武②、周 兰②

刘亚男①、杜康力①、

侯丽佳②

杜赛伟①、郑 哲①

张 磊②、王富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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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3、14 级学生以及未修读公共体育课的 15级学生测试安排

测试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5:30-18:00

周六 下午 14:00-17:30

周日 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30。

时间 第 10 周 第 11 周 第 12 周 第 13 周 第 14周 第 15 周

周一 教育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 特许经营学院 外国语学院

物流学院

周二 教育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 特许经营学院 外国语学院

物流学院

周三 教育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 法律与行政学院 外国语学院

物流学院

周四 艺术与传播学院 国际商学部 文学院、中加合作项目、

应用数学学院

法律与行政学院 “端午节”放假

周五 艺术与传播学院 国际商学部 文学院、中加合作项目、

应用数学学院

管理学院 “端午节”放假

周六 设计学院 不动产学院 国家商学部 文学院、中加合作项目、

应用数学学院

管理学院 “端午节”放假

周日 设计学院 不动产学院 国际商学部 工程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

工程技术学院

“端午节”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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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缓测申请表

姓名 性别 院（系）

学号 班级 联系方式

申请

缓测项目

身高体重 肺活量

立定跳远 坐位体前屈

仰卧起坐(女)/引体向上（男） 50米跑

800(女)/1000（男）米跑

缓测原因

学生签名：

学生所在

学院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体测中心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注：1.学生体测缓测需认真填写此表，交至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粤华 6 栋）。

2.学生所在学院意见，需学院负责老师签字；修读公共体育课的学生，只需

学生所在班级任课教师签名即可。



附件:4：
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样表）

姓 名 性别 民 族

班 号 学号 出生日期

原因

联系方式：

测试教师

签字

学生本人

签字

学

校

体

育

部

门

意

见

签章（字）：

年 月 日




